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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师范大学 
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结果处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提高学位论文质量，保障我校学位

授予工作有序开展，根据教育部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

及学校相关制度，现就我校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结果

的处理，规定如下： 

一、博士、硕士学位申请人在完成学位论文定稿后，需向所

在培养单位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，由培养单位或学位办公室进行

论文重合率检测。学位办公室通过检测系统对各院系检测情况进

行监督管理。 

二、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重合率检测结果，由所在培养单位

向各学科分委员会汇报。 

三、学位论文检测重合率达到 30%（含）以上者，学位办公

室将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分委员会提交名单，供审核或审批学

位申请时参考。 

四、对不同重合率结果的具体处理程序 

1、学位论文的检测结果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50%（含）以上

者，由学位办公室提交相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进行审核，对存在

作假情形的论文提交学校专门委员会进行认定。认定期间暂缓受

理学位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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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学位论文的检测结果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30%（含）至 50%

之间者，暂不能进入学位论文答辩程序，由所在培养单位将学位

论文提交分委员会进行审核。 

（1）对存在作假行为的论文，提交学校专门委员会进行认定。

认定期间暂缓受理学位申请； 

（2）确认论文存在不端行为，但文字经修改，能够符合学术

规范，学术观点不属于抄袭、剽窃者，须在一年内进行论文修改，

至少延期半年才能提出学位论文答辩申请； 

（3）确认重合文字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，应由导师或专家写

出书面意见，详细说明论文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，导师、论文作

者（学位申请者）、培养单位负责人、分委员会主席签字并加盖

公章后交学位办，申请人方可进行论文答辩程序。 

3、学位论文的检测结果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10%（含）至 30%

之间者，由培养单位决定组织专家或提交分委员会对论文进行复

核。 

（1）确认重合文字系学术不端，且该部分文字及观点系论文

的主要组成部分者，不能进入答辩程序，由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

定是否改换论文题目重新撰写论文，新写论文时间不得少于一年； 

（2）确认虽属于学术不端行为，但经修改后能达到合格学位

论文要求者，须至少修改三个月后方能进入答辩程序； 

（3）确认重合文字不属于学术不端行为者，应由导师或专家

（分委员会）写出书面意见，详细说明论文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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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师、论文作者（学位申请者）、培养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

章后交学位办，申请人方可申请进行论文答辩。 

4、学位论文的检测结果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5%（含）至 10%

之间者，由培养单位决定是否要求申请人对论文进行修改、由培

养单位决定是否对修改后论文重合率组织专家审核，由培养单位

决定是否允许申请人进入答辩程序。 

5、学位论文的检测结果论文文字重合率在 5%以下者，由导

师决定是否要求申请人对论文进行修改、由培养单位决定对修改

后论文重合率是否组织专家审核，由培养单位决定是否允许申请

人进入答辩程序。 

五、被认定存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者，将根据教育部《学位

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及学校有关规定，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

或撤销其学位。 

六、研究生院将随机对已通过重合率检测且完成答辩的学位

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电子检测和认定，对存在作假嫌疑的学位

论文，将提交有关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学校学术伦理与法律委员

会进行调查认定。一经确认存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，将根据教育

部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及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 

七、因学位论文作假而被取消其学位申请资格或撤销其学位

者，其申诉、复议可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。 

八、学校鼓励各分委员会根据学科专业特性，在保证学术规

范的前提下，制定符合自己学科专业情况的重合率检测结果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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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法。自定检测结果处理办法请报送学位办备案。专业学位的学

位论文检测办法由专业学位管理办公室另行制定。 

九、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本办法的解释。 

十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